
金門縣一百零八年度淘汰機車及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要點 

認證車商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公司名稱： 

統一編號： 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身分證字號： 

聯絡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

檢附文件： 

□ 公司登記、商業登記或營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（請至全國商工行政服務

入口網站：http://gcis.nat.gov.tw/index.jsp）下載列印（附件一）。 

□ 認證車款資料（附件二）。 

□ 認證車款淘汰二行程換購輕型電動機車促銷價格與電池保固切結(附件

三)。 

□ 金門地區維修據點資料（雙方簽訂合作資料影本及維修據點清冊請檢附

於後）。 

□ 其他文件 

切
結
聲
明
欄 

本公司聲明以上所檢附之文件皆與正本相符，若有不實造假情

事願接受相關法律之處分，絶無異議。 

 

立書人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表三(正面) 

廠商印章 

負責人印章 



金門縣一百零八年度淘汰機車及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要點 

認證車商申請表 

 

公司登記、商業登記或營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黏貼用紙 

 

 

表三(附件一) 



金門縣一百零八年度淘汰機車及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 

認證車商申請表 

 

認證車款資料黏貼用紙 

 

表三(附件二) 



金門縣一百零八年度淘汰機車及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 

認證車商申請表 

 

切結書 

本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成為金門縣 108 年度認證之電

動機車經銷商，提供經 Taiwan E-Scooter 測試合格之輕型電動機車（車款名

稱：               ）供金門縣籍民眾以淘汰二行程機車換購電動機車方

式購買，並承諾扣除中央與地方補助款後所撥補助款後，民眾所換購（含

電池）之電動機車其自付金額為 2 萬元以下（不含牌照稅，保險費），且 

□提供車輛所附鋰電池組      年保固。 

□提供車電分離換購電動機車民眾 12 個月以上電池免費交換。 

 

本公司承諾以上事項，特立此切結書為憑。 

此致 

金門縣環境保護局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表三(附件三) 

廠商印章 

負責人印章 



 

金門縣一百零八年度淘汰機車及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認證車商 

評分規則 

 

項次 評分項目及配分 評分標準 得分 

1 價格（35 分） 

扣除各項補助款後 

□ 民眾自付 2 萬元以下得 30 分 

□ 民眾自付1萬8千元以下得35分。 

 

2 

電池保固或 

免費電池交換 

（擇一 30 分） 

電池保固 

□ 12 個月(含)以內得 15 分。 

□ 超過 12 個月至 18 個月得 20 分。 

□ 超過 18 個月至 24 個月得 25 分。 

□ 超過 24 個月以上得 30 分。 

免費電池交換 

□ 12 個月得 25 分 

□ 18 個月得 30 分。 

 

3 維修據點（30 分） 

□ 1 處維修據點得 20 分。 

□ 2 處維修據點得 25 分。 

□ 3 處維修據點以上得 30 分。 

 

4 其他（5 分） 

 

 

 

 

合計  

備註： 

1. 評分項目 2 如勾選兩項，以最高分計。 

2. 得分合計超過 80 分（含）始成為本縣環保局認證之電動機車經銷商。 

 

表三(附件四) 


